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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 兴 学 院 文 件

嘉院人字〔2019〕9 号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印发《嘉兴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“伯乐奖”奖励办

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学校各部门、直属各单位：

《嘉兴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“伯乐奖”奖励办法（暂行）》已经

2019 年第 11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嘉兴学院

2019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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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“伯乐奖”奖励办法（暂行）

为深入实施人才优先战略，进一步拓宽高层次人才引进渠道，

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挖掘并推荐高层次人才，加快推进学校学科

和人才队伍建设，有力支撑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，学校决定设立高

层次人才引进“伯乐奖”，奖励为高层次人才引进作出突出贡献的

个人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奖励对象

凡为我校高层次人才引进提供信息且推荐成功的校内外人员

（团体），学校将根据被推荐者的层次和数量，对推荐人给予相应

奖励（学校现任党政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、组织人事部门工作人员

除外）。

二、奖励条件

被推荐的高层次人才，一旦被正式录用，在办理完所有报到手

续后，学校将依据引进人才的层次，对推荐人给予相应奖励。

三、奖励标准

（一）推荐并成功引进 A 类层次人才 1 名，其中，中国科学院

院士、工程院院士及相当层次的海内外高层次顶尖人才，学校给予

一次性奖励 15 万元（全职）、5 万元（双聘）；人文社科类国家级

及相当层次人才，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（全职）；其他国家

级及相当层次人才，学校给予一次性奖励 8 万元（全职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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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荐并成功引进 B1 类层次人才 1 名，学校给予一次性奖

励 5 万元（全职）。

以上奖励金额均为税前金额。

四、推荐程序

（一）推荐人填写《嘉兴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“伯乐奖”登记

表》（见附件），经被推荐人引进单位确认，连同附件证明材料一

起报送学校人事处。

（二）人事处审核并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审定。

（三）学校核发奖金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与学校签订有引才协议的公司或个人，相关待遇按协议

执行，不适用本办法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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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“伯乐奖”登记表

被推荐人

姓名
性 别 出生年月

籍 贯 人才类型
博士毕业

院校

博士毕业

时间

博士毕业

国别
联系电话

电子邮箱 现工作单位
预计报到

时间

被推荐人简历

推荐人及推荐

工作进展情况

说明（可加附

件） 签名：

年 月 日

被推荐人引进

单位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

单位盖章：

年 月 日

人事处推荐意

见 负责人签字：

单位盖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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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嘉兴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7月 1 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